关于对接受经济责任审计的单位

资产管理情况进行核查的通知

校内各有关单位：

根据学校部署，我处承担经济责任审计中资产管理核查任务。现将核查的具体要求通报如下：
一、核查依据

1、扬大国资[2012]4号“关于印发《扬州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校内各单位资产管理工作要求”，见附件。

二、提供材料

1、资产管理网络

按资产归口列出本单位分管资产负责人、资产管理人员。

2、资产状况统计表

资产帐实核对一致后，按资产归口分别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按存放地点或实验室统计资产现有状况表，统计字段如下：

	资产编号
	分类名称
	资产名称
	型号
	规格
	数量
	原值（元）
	使用部门
	保管人
	卡片状态
	存放地


3、资产管理工作特点和特色工作

4、资产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5、资产管理意见和建议

以上材料中1、2两项为必报项目，其他三项可视情选择填报。

三、时间安排

请各单位明确相关责任人在5月底前完成相关工作并报我处综合科；6月，我处将根据学校部署进行现场核查。如有疑问，请与87971875联系。

                                  国有资产管理处

                                   2016年4月

附件：       

校内各单位资产管理工作要求

1、组织网络：资产管理组织健全，有明确的分管领导和资产管理员，责任到人、分工明确，形成完善的管理网络并实时调整。

2、人员要求：资产管理员有较强的责任心，熟悉常用资产管理工作流程，熟练掌握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相关功能及相关设备的使用，规范管理用户。资产管理员离任时，及时做好相关资产管理交接工作。

3、资产入账：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做好新购资产的入账工作，准确输入相关资产信息，经归口管理部门审核后，及时打印资产标签并正确粘贴。

4、资产调拨：分别按单位内部、跨单位、跨归口等管理流程的要求，正确地做好相关资产调拨。人员变动时，认真做好资产交接工作，并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及时办理相应的手续。

5、资产报废：按照学校资产报废管理的要求，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发起报废申请，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做好技术鉴定，妥善保管待报废资产。

6、资产账实：对照本单位资产账核查资产实际使用情况，做到资产落实到人，确保实际情况与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内的信息一致。对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使用前的资产经核查无误后全部补贴标签。

